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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三方

一致行动人在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票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收到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坐标集团”）、杭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坐标检测”）、杭州新坐标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坐标物流”）三方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４

，

１６１

，

９５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新坐标集团、新坐标检测、新坐标物流三

方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１０５

，

６９８

股，其中，新坐标集团增持

１１

，

０００

股；新坐标检

测减持

４９２

股；新坐标物流增持

９５

，

１９０

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坐标集团、新坐标检测、新坐标物流三方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４

，

２６７

，

６５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１２％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珠海万

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五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３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万力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萧山区浦阳镇商贸城

３＃

楼

２１＃－２３＃

通讯地址：萧山区新塘街道通惠南路

９８７

号

１

幢一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７１２７８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住所：萧山区新塘街道通惠南路

９８７

号

１

幢一楼

通讯地址：萧山区新塘街道通惠南路

９８７

号

１

幢一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７１２７８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新坐标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萧山区浦阳镇尖山村

通讯地址：萧山区新塘街道通惠南路

９８７

号

１

幢一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７１２７８７

股权变动性质：一致行动人增持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五月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珠海万力

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

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万力达 指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杭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

、

杭州新坐标物流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杭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

、

杭州新坐标物流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合计买入万力达股

票

４，２６７，６５５

股

，

占万力达股份总额的

５．１２％。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

本权益变动

报告书

指

《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任凯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８－５－６

注册地 萧山区浦阳镇

公司注册资本

９９９９

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

资产经营及资产管理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１８１００００６２１８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１８１６７３９７３１８１

控股股东 任凯

、

徐小花

股东情况 自然人股东

通讯地址 萧山区新塘街道通惠南路

９８７

号

１

幢一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７１２７８７

２

、杭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杭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任凯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５－２－４

注册地 萧山区新塘街道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建筑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检测

，

市政

（

道路

）

工程

材料见证取样检测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地基基础动

、

静试验检测

、

建筑节能检测

、

环境空气检测

、

玻璃幕墙检测

、

建筑钢结构检

测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１８１０００１３５８４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１８１７７０８１４２８９

控股股东 李海芬

、

李爱芬

股东情况 自然人股东

通讯地址 萧山区新塘街道通惠南路

９８７

号

１

幢一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７１２７８７

３

、杭州新坐标物流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杭州新坐标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关明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９－３－２４

注册地 萧山区浦阳镇

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货运

：

普通货运

；

站场

：

货运站

（

场

）

经营普通货

物搬运装卸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１８１０００１１６６７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１８１６８５８２０９２４

控股股东 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沈伟擎

股东情况 一个法人股东和一个自然人股东

通讯地址 萧山区新塘街道通惠南路

９８７

号

１

幢一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７１２７８７

鉴于杭州新坐标物流有限公司系新坐标投资集团公司的子公司，另外，杭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

有限公司与新坐标投资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均为任凯先生，因此，前述三方为一

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它持有万力达股份的账户持有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１

、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兼

职情况

任凯 男

执行董事兼

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２

、杭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兼

职情况

任凯 男

执行董事兼

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３

、杭州新坐标物流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兼职

情况

沈关明 男

执行董事

兼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目的是看好该公司财务基础、 行业、团

队等综合投资价值，拟进行长期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存在参与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

经营管理的可能性。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以及未来三个月不提议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等对珠海万力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存在重大影响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将根据市场情况可能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和杭州新坐标

物流有限公司三方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万力达

４

，

１６１

，

９５７

股股份，占万力达总股本的

４．９９％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共计增持万力达股份

１０５

，

６９８

股，其中，新坐标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增持

１１

，

０００

股；杭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减持

４９２

股；杭州新坐标物流有限公司增持

９５

，

１９０

股。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万力达股份

４

，

２６７

，

６５５

股， 占万力达股份总额的

５．１２％

，均为非限售流通股。

二、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方式增持取得万力达公司的

４

，

２６７

，

６５５

股股份，占万力达股份总额的

５．１２％

。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新坐标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０ ０ ２

，

４９４

，

３００ ２．９９

杭州新坐标建设

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

０ ０ １

，

４９７

，

４４５ １．８０

杭州新坐标物流

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７５

，

９１０ ０．３３

一致行动人合计

０ ０ ４

，

２６７

，

６５５ ５．１２

四、所持股份权益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不存在任何权利限

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签署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交易珠海万力达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人

交易日期 买入数量

（

股

）

成交均价

（

元

／

股

）

交易方式

新坐标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２

，

４９４

，

３００ ４１

元 二级市场交易

杭州新坐标建

设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１

，

４９７

，

４４５ ４２

元 二级市场交易

杭州新坐标物

流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２７５

，

９１０ ４３

元 二级市场交易

合计

４

，

２６７

，

６５５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

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任凯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任凯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新坐标物流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沈关明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珠海市

股票简称 万力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杭

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

公司

、

杭州新坐标物流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二级市场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４

，

２６７

，

６５５

股 变动比例

：

５．１２％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４

，

２６７

，

６５５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５．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坐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任凯

签署日期：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新坐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任凯

签署日期：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新坐标物流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沈关明

签署日期：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７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点

在天津赛象酒店召开。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公司副董事长张建浩先生主持会

议。 本次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符合《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４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８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４．８３％

。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及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记名投票的现场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８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股份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８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股份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８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股份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８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股份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５．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８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股份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６．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继续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审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８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股份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７．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支付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８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股份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８．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８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股份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李天力律师、高振雄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性意见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５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８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３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

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和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２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三、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本次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个人、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法人。

五、 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本次转增股本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其中

：

１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８．５

６．５

６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６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１７５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６８．５

６．５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股份合计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后，按照新股本总数

２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５２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临平大道

５９２

号 （邮

编：

３１１１００

）

咨询联系人：王刚、沈萍萍、胡丽英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１８７８１０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１８７７６９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４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上午

１０

时在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公司

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钱云宝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计

７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６

，

１８４．０２６２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６．７３％

。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

，

１８４．０２６２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

，

１８４．０２６２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

，

１８４．０２６２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

，

１８４．０２６２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

，

１８４．０２６２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

，

１８４．０２６２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

，

１８４．０２６２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

，

１８４．０２６２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任明辉先生亲自作了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王建章先生委托独

立董事任明辉先生代为做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尹书明先生委托独立董事任明辉先生代为做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分别就

２０１０

年各自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

意见的情况、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

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成宝先生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关于恒宝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３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６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高管锁定股份、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本次所送（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送

（

转增

）

前股份数 本次送

（

转增

）

股份数 本次送

（

转增

）

后股份数 占总股本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９

，

１５８

，

０００ １３９

，

１５８

，

０００ ２７８

，

３１６

，

０００ ５７．９８％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３１

，

１５８

，

０００ ３１

，

１５８

，

０００ ６２

，

３１６

，

０００ １２．９８％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０

，

８４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８４２

，

０００ ２０１

，

６８４

，

０００ ４２．０２％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

，

８４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８４２

，

０００ ２０１

，

６８４

，

０００ ４２．０２％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４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周洪涛

咨询电话：

０６３１－８９８２３１３

传真电话：

０６３１－８９８２３３３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５月６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３２

股票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发出通知，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下

午

２

：

３０

在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堂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３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９３

，

０３３

，

４３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６．５４％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９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９２

，

８６６

，

６３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６．４９％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

２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６６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０５％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金敬德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继续互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表决结果为：

１９３

，

００９

，

５３８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９９．９９％

，

２２

，

７００

股反对，

１

，

２０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浙江省耀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互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表决结果为：

１９３

，

００９

，

５３８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９９．９９％

，

２３

，

３００

股反对，

６００

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梁瑾女士、劳正中先生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日报》上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１５６０

号公司变频器新工厂一楼报告厅召

开；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主持人为纪德法董事长。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３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２００００

万股的

７５％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公司独立董事上官晓文、程礼源、张明玉向大会作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４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５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长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

，

８７４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在本项议案表决时，股东纪德法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东刘丽萍、纪翌回避表决。

６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７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许平文、陈洁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以及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备查文件

１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秦川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７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数控螺旋锥齿轮

磨床”等两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获工信部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

理办公室转发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

技重大专项

２０１１

年度立项课题的批复》（工信部装［

２０１１

］

１８７

号文件）。

我公司“数控螺旋锥齿轮磨床”和“高效、精密齿轮齿圈磨齿机” 两项课

题获得立项。两个项目课题经费分别为

２８７３

万元、

２２３０

万元，合计为

５１０３

万元。

两项课题分别获得中央财政经费投入

９８３

万元和

１１２０

万元，合计

２１０３

万元。

同时收到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

造装备” 科技重大专项立项课题实施和

２０１２

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陕

工信发［

２０１１

］

１６５

号），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按照中央财政经费投入的

５０％

，安排两个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

上述中央财政经费投入的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分次到位。

特此公告。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９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国家电网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在其招投标网 （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ｂｉｄｄｉｎｇ．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ｊｓｐ／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９２．ｊｓｐ

） 公告了 “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２０１１

年电能表第二批项目中标公

告”，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此项目第一分标“

２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

和第二分标“

１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中标人，共中

１１

个包，中标的智能电能表总数量为

８６８

，

６５４

只，预计中

标总金额约为

２．２６

亿元。 现将相关中标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２０１１

年电能表第二批项目招标活动（招标编号：

０７１１－１１ＯＴＬ０３９

）

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中电技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等招标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本次智能电能表招标共分六个标，其中：第

１

分标，

２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共

１１２

个包）；第

２

分标，

１

级

三相智能电能表（共

６１

个包）；第

３

分标，

０．５Ｓ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共

１２

个包）；第

４

分标，

０．２Ｓ

级三相智能电

能表（共

２

个包）；第

５

分标，单相普通电子式电能表（共

２１

个包）；第

６

分标，

２

级单相交流感应式长寿命技

术电能表（共

１

个包）。

二、中标公示主要内容

根据公示的内容， 本次招标的电能表总数为

１６

，

３８１

，

４０５

只， 公司中标的电能表总数量为

８６８

，

６５４

只， 预计中标总金额约为

２．２６

亿元。 其中第

１

分标，

２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

７７０

，

３５４

只，第

２

分标，

１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

９８

，

３００

只。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网，招标人是国家电网公司，其他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

电网公司招投标网：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ｂｉｄｄｉｎｇ．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ｊｓｐ／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９２．ｊｓｐ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合同履行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国家电网公司及其相关代理机构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具体中标的有关

事项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五月五日


